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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 

推荐暂行规定（2022 年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引导、规范创业板发行人申报和保荐人推荐工

作，促进创业板市场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等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创业板定位于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适应发

展更多依靠创新、创造、创意的大趋势，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

业企业，并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深

度融合。 

第三条 本所支持和鼓励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成长型创新创

业企业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市： 

（一）最近三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5%，最近一年

研发投入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，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

率不低于 20%； 

（二）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，且最

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%； 

（三）属于制造业优化升级、现代服务业或者数字经济等现

代产业体系领域，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3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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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金额达到 3亿元的企业，或者按照《关于

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》等相关

规则申报创业板的已境外上市红筹企业，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营业

收入复合增长率要求。 

第四条 保荐人应当顺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导

向，准确把握创业板定位，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推荐符合创

业板定位的企业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市。 

第五条 属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相关规定中下列行业的企

业，原则上不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市，但与互联网、大数

据、云计算、自动化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

业态、新模式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企业除外： 

（一）农林牧渔业； 

（二）采矿业； 

（三）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； 

（四）纺织业； 

（五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； 

（六）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； 

（七）建筑业； 

（八）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； 

（九）住宿和餐饮业； 

（十）金融业； 

（十一）房地产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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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。 

禁止产能过剩行业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的淘汰类

行业，以及从事学前教育、学科类培训、类金融业务的企业在创

业板发行上市。 

第六条 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所列行业中与互联网、大数据、

云计算、自动化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

新模式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企业，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

市。 

本所发行上市审核中，对按照前款规定申报的发行人的业

务模式、核心技术、研发优势等情况予以重点关注，并可以根

据需要向本所行业咨询专家库的专家进行咨询。 

第七条 发行人申报时，应当按照本规定所附示范格式的要

求，提交关于符合创业板定位要求的专项说明。专项说明应当

突出重点、直接明了，有针对性地评估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

定位要求。 

第八条 保荐人应当围绕创业板定位，对发行人自我评估中

涉及的事项进行尽职调查，重点对发行人认定属于成长型创新

创业企业的判断依据是否真实、客观、合理，以及申请文件中

的相关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核查把关，并按照本规定所附示范格

式的要求，出具专项意见。专项意见中应说明具体的核查内容、

核查过程等，同时在上市保荐书中说明核查结论及依据。 

针对适用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发行人，保荐人应当在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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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意见中对该发行人与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深度

融合情况进行尽职调查，做出专业判断。 

保荐人核查时，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对发行人

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进行综合判断，避免简单根据相关数量指

标、发行人业务涉及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简单结合等情形得出发

行人符合创业板定位的结论。 

第九条 发行人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就本规定第二条、第三

条、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创业板支持方向、行业领域、成长

型创新创业企业指标或者相关情形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。 

第十条 发行人及其保荐人可以在申报前，就本规定相关条

款的理解和适用，向本所进行咨询。 

第十一条 本所可以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、产业政策导向

和创业板发展需要，对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行业进行调整。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本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所于 2020 年 6 月

12 日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

暂行规定》（深证上〔2020〕506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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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关于符合创业板定位要求的专项说明 
（参考示范格式）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的规定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

荐暂行规定（2022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公司对是否符合创业板

定位进行了充分的自我评估，出具本专项说明，并保证本专项说明

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
一、公司简介与主营业务概述 

二、公司符合创业板定位的说明 

（一）公司符合创业板定位相关指标要求 

创业板定位相关指标一 是否符合 指标情况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

创业板定位相关指标二 是否符合 指标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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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

创业板定位相关指标三 是否符合 主要依据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 □是  □否  

（公司可选择创业板定位相关指标一、指标二或者指标三进行

说明。） 

（二）公司关于符合创业板定位的具体说明 

公司应当结合自身和行业科技创新实际情况，客观准确地对自

身符合创业板定位的情况进行说明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1.公司的技术创新性及其表征（如适用）。公司根据研发的技术

及其功能性能、取得的研发进展及其成果、获得的专业资质和重要

奖项等，详细说明拥有和应用的技术及其先进性，公司是否具备较

强的创新能力。 

2.公司属于现代产业体系及其表征（如适用）。公司是否具备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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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研发、深度利用相关技术及模式的能力，且上述能力是否具备

可持续性；涉及现代产业体系领域的产品、服务是否属于公司的核

心产品及服务；公司是否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。 

3.公司的成长性及其表征。公司应当结合自身产品市场空间，

报告期内公司收入、利润变动情况，公司成长性特征是否来源于其

核心技术或产品，公司创新能力是否能够支撑成长性等，详细说明

其成长性情况及是否可持续。 

4.公司符合创业板行业领域及其依据。公司应当说明所属行业

是否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

定（2022年修订）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上不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

上市或禁止类行业；公司选择所属行业分类的依据，公司行业分类

是否准确、是否存在所属行业分类变动的可能；公司是否主要依赖

国家限制产业开展业务。 

5.公司符合创业板定位相关指标及其依据。公司根据所选择的

相关具体指标，说明符合该项指标的具体情况、计算基础和计算方

法。 

（三）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（如有） 

三、结论性意见 

经充分评估，发行人认为自身符合创业板定位要求。 

 

××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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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发行人符合创业板定位要求的专项意见 
（参考示范格式）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的规定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

暂行规定（2022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××保荐人及指定的保荐代

表人已经勤勉尽责，诚实守信，严格按照相关业务规则、行业执业规

范和道德准则，对××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进行了充分的核查

论证工作，出具本专项意见，并保证所出具意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
一、发行人简介与主营业务概述 

二、保荐人关于发行人符合创业板定位的核查情况 

（一）发行人技术创新性的核查情况（如适用） 

保荐人应对发行人研发的技术及其功能性能、取得的研发进展及

其成果、获得的专业资质和主要奖项等进行核查，并就发行人拥有和

应用的技术及其先进性，发行人是否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发表核查意

见。 

（二）发行人属于现代产业体系的核查情况（如适用） 

保荐人应对发行人是否具备进一步研发、深度利用相关技术及模

式的能力，上述能力是否具备可持续性；涉及现代产业体系领域的产

品、服务是否属于发行人的核心产品及服务，发行人是否具备较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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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能力发表核查意见。 

（三）发行人成长性的核查情况 

保荐人应对发行人所处市场空间的表述是否准确，报告期内发行

人收入、利润变动情况是否符合成长性特征，发行人成长性是否来源

于其核心技术或产品，发行人创新能力是否能够支撑其成长，发行人

成长性是否可持续等发表核查意见。 

（四）发行人符合创业板行业领域的核查情况 

保荐人应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相关规则，核查发行人所属行业

是否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上不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

市的行业或禁止类行业，说明理由和依据，并就发行人主营业务与所

属行业归类是否匹配，与可比公司行业领域归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

发行人是否主要依赖国家限制产业开展业务等发表核查意见。 

（五）发行人符合创业板定位相关指标的核查情况 

保荐人应对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研发投入归集、营业收入的确认及

增长、是否属于现代产业体系领域等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就发行人是否

符合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相关指标发表核查意见。 

（六）保荐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（如有） 

三、关于发行人符合创业板定位的结论性意见 

经充分核查和综合判断，本保荐人认为发行人出具的专项说明和

披露的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发行人符合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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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定位要求。 

 

 

××保荐人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
